附件3：
	校外培训机构登记情况表（截至2021年底）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
	XX市
	民政部登记校外培训机构总量
	其中
	配合教育部门清理不合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

	
	
	原在市场监督部门登记，《意见》印发后按照统一登记有关规定到民政部门登记的培训机构
	业务范围涉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机构
	业务范围涉及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机构
	业务范围涉及学龄前儿童培训的机构
	业务范围涉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机构
	开展线上培训的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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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XX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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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量（全市）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所称校外培训机构，是指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涉及的面向学龄前儿童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、高中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，不涉及职业培训机构以及面向成人的培训机构。
